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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

道光《遵义府志》观念教育的形式及其功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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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光年间编纂的《遵义府志》作为传统官方志书，在追求客观记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演变的同时，更承担着国

家层面向底层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施加的政治教育功能。受技术和行政辐射力的制约，《遵义府志》进行政治观念教育的形

式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及其作用方式构成了传统社会政治治理和社会维系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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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贵州遵义籍学者郑珍
!、

独山州（今黔南州独山县）人莫友芝"受遵义知府平

翰邀请纂修《遵义府志》，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遵义

府志》成书４８卷，共８０余万字。《遵义府志》上不列

类（纲），直接平列３３目，全面记录了贵州省遵义地

区地理、建置沿革、文物古迹、经济生产、文教风俗各

方面内容。在《遵义府志》３３目中，图说、星野、建

置、疆域、山川、水道考、城池、关梁、物产，基本属于

对遵义府辖内山川、河流、地域面积、动植物，遵义府

及其辖下州、县行政区划演变，府治及县治所在地等

自然地理和政治人文地理情况的记录或考证；公署、

户口、赋税、蠲癅、农桑、木政、坑冶、学校、典礼、兵

防、职官、宦绩、土官、选举、人物、纪事，可视为对遵

义地区经济生产、政治治理、军事防御、教育教化等

演变情况的叙述或整理；坛庙、古迹、金石、风俗、祥

异、艺文、杂记、旧志叙录，则属于对遵义地区文化遗

迹、社会风习及精神性文化成果的介绍或记录。从

涵盖的内容来看，《遵义府志》可以说基本囊括了遵

义地区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内容。而从记

述的重点来看，《遵义府志》载录或考证遵义区域内

教育教化内容的学校、典礼虽只两目，但却包含了四

卷内容，超过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无论从卷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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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篇幅比重，教育教化方面的内容已成为《遵义府

志》关注的重要方面。

一、“天下一体”的观念申说

《遵义府志》“学校”三卷，“典礼”一卷，四卷共约

九万余字，内容主要包括对遵义府学及各县学的建

制、沿革，以及国家各项“礼制”的介绍、说明。从具

体内容安排和叙述特点上看，“学校”、“典礼”对相关

内容的记述与《遵义府志》在“农桑”、“物产”、“赋税”

等目中对经济思想的表达方式相一致，大致都采取

以援引他书或朝廷规章（钦定谕令）等间接方式表明

著者的立意和内容主旨。

《遵义府志卷二十二·学校一》中先对遵义府学

（儒学教育机构）兴建及复建、补修情况进行简单介

绍，随后长篇幅援引《大清会典》、“上谕”、“议准”等

介绍祭祀孔、颜、曾、思、孟等文圣的“庙制”，内容包

括（文）庙规制，御制“孔、颜、曾、思、孟”赞文，从祀

者，“雍正元年追封孔子先世五代”，“先师诞辰致斋”

等情况［１］５８４—６３４。在“祀典”部分，详细介绍了以“圣

位及从祀者排位”、祭奠时间、祭品、祭奠程序等为主

要内容的祭礼，并附“钦定直省文庙乐谱”及“祝文”。

最后又附录前代崇封从祀典礼。《遵义府志卷二十

二·学校一》对遵义府学兴建等的叙述占该卷内容

不及５％，而对上列各项并非遵义所特有，基本属于

全国一体的“庙制”、“祀典”等内容的叙述则不惜笔

墨，篇幅占据绝大部分#。

对遵义“同遵王道”的肯定和宣扬远不只《学校

一》。《遵义府志卷二十三·学校二》主要是对遵义

府学额、贡法、学田等的介绍，以及对“学校规条”和

“乡饮酒礼”的叙述解说。其中对遵义府学额、贡法、

学田的介绍同样只占本卷内容的六分之一，叙述极

为简略，而对“学校规条”的叙述则非常详细，约占全

卷三分之一。除援引顺治九年题准的《学校规条》

外，还引述了自康熙至嘉庆颁布的有关“校规”（“上

谕”或“议准”）２３条。除“学校规条”外，在介绍“乡

饮酒礼”、“宾兴礼”、“送学礼”中，《学校二》对后两礼

叙述简略，但对“乡饮酒礼”介绍详细，对这“三礼”的

叙述占据了全卷近一半篇幅。值得一提的也是“乡

饮酒礼”、“宾兴礼”、“送学礼”也并非遵义特有。以

“乡饮酒礼”为例：

乾隆十八年仪准：各省举行乡饮，事不划一，且

竟有频年阙略不举、致旷大典者。应令各省督抚转

饬所属府、州、县，每岁遵照定例，于正月、十月举行

二次。［１］６６４

《遵义府志》“学校”一目的上述两卷基本是在叙

述全国大体相同的“学制”，《卷二十四·学校三》总

算将记述重点集中到了遵义地区的各州、县学及书

院和考棚，但从记录的遵义县、正安州、桐梓县、绥阳

县、仁怀县的“县学”内容看，除各县“县学”兴建、修

葺情况相互有别外，作为“县学”建置重要组成的“崇

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尊经阁”、

“祭器库”，五县都相同，只是遵义县还另有“节孝

祠”。这些规制也并非遵义独有，同样与全国其他府

县划一：

直省、府、州、县附庙左右，各建忠孝、节孝、名

宦、乡贤四祠，岁春秋释奠礼毕，教谕一人公服诣祠

致祭，各帛一，羊一，豕一，笾四、豆四，尊一，爵三。

读祝，望燎，承祭官行三叩礼如仪。《会典》又，奉礼

部议准，名宦、乡贤俱归府学致祭。［１］６３５

在各县“县学”内容之后，《学校三》对遵义区域

内的书院、义学（社学）分布进行了介绍，但无论从篇

幅和详略程度看，叙述的重点还是集中在与书院有

关的“上谕”、“仪准”、“题准”上，对各书院修建时间、

所在地、规模等情况的介绍仍较简略。

除“学校”目下的两卷外，《遵义府志卷二十五·

典礼》涉及到的颁诏礼、授时礼、庆贺礼、迎春礼、行

香礼、救护礼、上任礼、讲书礼、讲约礼（每月朔望日，

于讲约所宣讲《圣谕十六条》，晓谕士民人等［１］７２２）和

旌表节孝、义行之礼，及以品官家祭之礼、庶士家祭

之礼、庶人家祭之礼为主要内容的吉礼，以“昏礼”为

主要内容的嘉礼，及凶礼、相见礼等，同样无一不是

全国一致的。卷末介绍一至九品文武官员冠服的

“冠服通制”和总督、知府、知州、提督、副将等文武官

员仪卫的“仪卫通制”也一如其名，都属“通制”。

以现代著述体例来看，无论是对“学校规条”的

强调，还是对“典礼”的复述，都应该由国家层面的典

籍进行收录，而不应该出现在本应关注地方特征的

区域性志书之中，至少不能占据其中主要部分，地方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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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转录国家典章往往是出于崇奉或宣传的目的。

换言之，区域性的志书应该重异轻同（这里的“同”，

是就国家层面而言的）。从这一角度看，郑珍、莫友

芝的上述内容安排显然是将这一关系反置了。郑

珍、莫友芝强调全国一体的各种“制度”的目的除了

可以用《遵义府志卷二十五·典礼》中的“其在坛庙

祀典，著之各篇。庶边州远徼，亦能家有其书，而踚

屋茅檐，罔不同遵王道”来进行概括之外［１］７１９，二人

在《遵义府志》中大量载录国家规章，应该也有宣传、

倡导的因素在里面。郑珍、莫友芝对国家制定颁布

的“庙制”、“祀典”不厌其烦的引录、申说，正是《遵义

府志》实现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形式。

二、“实学”士风的倡导

上述内容可以算作从“形式”角度对《遵义府志》

“学校”和“典礼”部分做出的分析。如果换一个视

角，深入到郑珍、莫友芝所强调的“庙制”、“祀典”、

“学规”的具体内容，我们或许能够对郑、莫所认同和

宣扬的“天下一体”的“王道”观念的内涵有进一步的

认识。因郑珍和莫友芝在《遵义府志》中援引和强调

的“庙制”、“祀典”、“学规”内容颇多，难以一一例举

分析，此处仅以郑、莫对涉及知识分子“士风”的“学

规”进行归纳阐述。

《遵义府志卷二十三·学校二》所援引的《学校

规条》，概括之后主要内容包括：

（１）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爱敬，父母愚

鲁，或有非为者，子当再三恳告；（２）生员当立志，当

学为忠臣、清官；（３）生员须居心忠厚、正直；（４）生员

不可干求官长，结交势要，希图进身；（５）生员当爱

身、忍性，凡有司官衙，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只

许家人代告；（６）为学当尊敬先生，诚心听受，如有未

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辨难；（７）不许生员上书陈言；

（８）生员不许立盟结社，所著文字，不许妄行

刊刻。［１］６４０

所引八条学规主要是对府县学士子性情、行为

方面的要求，卷中随后所引录的２３条“上谕”或“议

准”，对士子的要求更广泛包括品性、言行、为学、作

文等各个方面。尽管涵盖范围广阔，但总体而言，还

是可以看出这些颁行全国而被《遵义府志》所援引的

“上谕”或“议准”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对以文风为主

要表征的士子从学、治学路向的规约。现择２３条

“上谕”或“议准”中之主要者简录如下：

康熙四十一年，御制《训饬士子文》，颁行

学官。［１］６４１

御制《训饬士子文》：……（尔诸生）必也……穷

经考义，勿杂荒诞之谈；取友亲师，悉化骄盈之习。

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轨度式于规绳，最防

荡轶。［１］６４７

雍正十年，奉上谕：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

觇士子实学，……但士子不免有冗长浮靡之习。是

以特颁此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

法兼备。［１］６４８

雍正十三年，奉上谕：……嗣后凡考试命题，不

得过于拘泥，俾士子殚思用意，各出手眼，以觇

实学。［１］６４９

乾隆三年，奉上谕：……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

而后文章；国家之取士也，黜浮华而崇实学。……至

于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至于书艺之外，

当令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１］６５０

乾隆二十四年，奉上谕：……（考官）临时甄拔公

明，而平时之造就渐摩，使士子皆知崇实黜浮，不坠

揣摩
!

扯恶习，则学政责任尤重。［１］６５２

嘉庆十三年，奉上谕：制义一道，代圣贤立言，本

当根柢经史，阐发义蕴；不得涉于浮华诡僻，致文体

驳而不醇。［１］６５４

除引“雍正三年议准的《御制朋党论》”之外，其

余基本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就是抑制浮华学风、文

风，提倡以经义为明道之本的“实学”。

书院教学也不例外。《卷二十四·学校三》中，

郑珍、莫友芝通过援引“上谕”、“仪准”，对书院“山

长”、入学士子的品行及教学、从学的规程等提出了

要求。所援引的“乾隆元年上谕”说：

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

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

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

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仿

分年读书之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１］７０３

所关注的重点和府学、县学“规条”大体一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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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和倡导以经史为根底的“实学”士风、文风。

结合郑珍、莫友芝毕生致力于经学研究的学术实践，

郑、莫对与“实学”学风相关的“上谕”或“规条”的引

用，既是二人对以经史为根底的“实学”深度认同的

表现，同时也是二人在认同基础上积极宣扬和倡导

的明证。

郑珍、莫友芝对以经史为根底的“实学”风气的

认同及在《遵义府志》中对其的提倡，理由和根据应

该在于肯定以经史为根基的“实学”一定程度上是孔

孟“王道”传续的基本途径或根本保证。这一根据同

时也是清朝统治阶层在提倡“实学”学风中加强道统

的统摄力，并巩固治统的合法性，进而维护其统治地

位的依据。清朝统治阶层通过对“实学”的倡导不断

强化道统的统摄力及“实学”学风对孔孟道统和清朝

治统二者的黏合力量，再辅以“仁政”、“民本”的具体

施政措施，知识分子对“王道”的认同也就具体化为

对清朝统治的肯定和认可，只不过这种肯定和认可

常常只表现出以清朝统治者的仁政措施为理由：

国家至治馨香，百神受职，崇德报功，礼从

优厚。［２］２２３

自地丁有正额，立法已为尽善。［２］３６１

圣朝惠爱元元，……良法美意，高出前代。［２］３７５

惟我国家，子惠元元，深仁厚德，普天率土，罔不

敬承。蜀徼黔陬，尤廑宵旰，全蠲半免，迭沛丝纶，

……固非前代之行庆施惠所能媲其万一也。［２］４２９

至明嘉、隆，乃屡下蜀中采木之议，……噫！非

无益之酷政欤！圣朝勤恤民艰，纵有钦工，节费节

劳，无稍扰累。……顾不幸哉！［２］５３３

三、《遵义府志》观念教育的功能意义

《遵义府志》“学校”和“典礼”两目中所体现出来

的郑珍、莫友芝对“天下一体”的“王道”观念的申说

和提倡，以及对统治阶层倡导“实学”学风的肯定和

实践，进而对清朝治统的认可，某种程度上可以从一

个侧面反映出传统社会国家政治教育与社会治理的

独特之处。

对全国一体的“庙制”、“祀典”、“学规”的不断申

说，以及对以“实学”士风为依托的孔孟道统的自觉

倡导，既是郑珍、莫友芝等知识分子“天下一体”观念

认同的集中体现，同时，对这些典制性内容的不断重

复和强调又反过来是支撑和强化知识分子和普通民

众中这种观念认同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某种程度

上，正是“天下一体”的政治观念认同及其与“制度

性”因素之间的不断互动和强化有效实现了中央政

权对基层及边疆地区的治理和管辖。

有学者所论，中国在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疆域的

扩大，对边疆或基层的治理难以再依托于精密的行

政技术手段，而不得不代之以道德教化为主的“道德

主义”方式［２］序。如果说“庙制”、“祀典”、“学规”等

的坚守和秉持可以视为“道德主义”治理方式中偏向

制度性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体现在史志纂修中的

对“庙制”、“学规”的反复说教，以及对有特定指向的

文风士风的倡导，就可以视为以观念和道德教育为

核心的“道德主义”治理方式的另一个方面，而且应

该是主要的方面。因为“道德主义”治理本身所依托

的主要就是思想观念的维系和控制力量，或者说“道

德主义”所指涉的涵义主要就是通过教育发挥思想

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维系力量，因而道德教化的内

容固然重要，但“教化”的方式和频率也同样关键。

传统志书对文风士风的提倡和对王道观念教育

的重视，使得史书志书纂修成为与府学、县学、书院、

义学、乡约（讲约）等同样重要的传统国家意识形态

工程的重要构成。中国历来有修史的传统，对历史

和传统的尊重与诉说本身既是文化认同、政治认同

的体现，同时反过来也是强化各种观念认同的重要

手段。而传统中国越趋向近代，国家直接进行管理

的区域逐渐扩大的同时统治者对志书纂修的重视及

志书纂修的规模也在日渐扩大，这在清代表现得尤

为明显。

我国方志发展虽可远溯魏晋时期的地记编纂，

但体例经隋唐图经的沿袭和调整，至明代方得成熟，

而清代的志书纂修，无论从理论探讨还是从编纂成

果，都远超前代，完全可以视为传统方志发展过程中

的鼎盛时期。《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据全国１９２个

各类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单位的馆藏

统计，我国现存历代志书共８２６４种（含民国时期

１０００余种），计１１万余卷，其中清代最多，超过５０００

余种，明代近千种，清代志书在封建时代志书总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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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７０％以上的比例，数量优势明显④。其次，从志

书的内容构成来看，与上文所述的《遵义府志》相类

似，对封建朝廷谕旨、学校规条或祠庙祀典等体现

“正统”和“王道”内容的重视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如

南宋范成大修纂的《吴郡志》、明代嘉靖时期何蓒等

修纂的《九江府志》、万历时期杨洵等修纂的《扬州府

志》、清代康熙年间卫秦龙等修纂的《灵寿县志》、雍

正年间曹秉仁修纂的《宁波府志》、尹会一和程梦星

等修纂的《扬州府志》、杨应琚修纂的《西宁府新志》、

乾隆年间宫懋让和李文藻等修纂的《诸城县志》、道

光年间郑梦玉与梁绍献修纂的《南海县志》、周作楫

和萧修纂的《贵阳府志》、光绪年间喻勋与胡长松

修纂的《铜仁府志》、苏忠廷与董成烈修纂的《荔波县

志》等⑤。虽然对全国一体的“庙制”、“祀典”、“学

规”的强调程度，不同志书稍有差别，且就上述所列

志书而言，其对“庙制”、“祀典”等的引录占本志的比

重皆没有《遵义府志》为重，但对全国大致一体的内

容的引录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同时，在时间上，大

致时代越晚，引录的比重越大，即明代志书大体较前

代志书为重，清代志书大体较明代志书为重，清代中

后期志书又大致较清代前期志书为重，如明代的《九

江府志》与南宋的《吴郡志》相比，清代前期的《灵寿

县志》、《宁波府志》与明代的《扬州府志》、《九江府

志》相比，清代中后期的《铜仁府志》、《遵义府志》、

《南海县志》与清代前期的《灵寿县志》、《西宁府新

志》等相比。

这些或许都是史书志书纂修对观念教育，并借

观念教育对国家政治治理发挥功能意义的实证。一

定程度上或者可以说，在志书纂修及其他各种文化

教育活动中实现的观念教育与包括中下层知识分子

在内的传统士人及民众深度的“天下一体”认同的不

断互动和维系，是传统中国尤其是清代在没有强有

力的行政技术手段支持情况下仍然能够维持庞大版

图完整和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

［注　释］

①　郑珍，遵义人，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生于贵州遵义天旺里

（今贵州遵义县鸭溪镇），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中举，曾先

后任教职于贵州古州（今榕江县）、威宁、荔波，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病逝于遵义。郑珍治学广泛，著述普遍涉及小

学、经学、史学等领域，尤以小学、经学著称。

②　莫友芝（１８１１—１８７１），字子，自号?亭，贵州独山（今

黔南州独山县）人。莫友芝幼承父训，道光六年（１８２６）

成秀才，道光十一年（１８３１）中举。曾先后受聘主讲遵义

湘川书院、启秀书院。莫友芝博学多才，著述主要涉及

小学、经学、目录学、史学等，尤其以版本目录学和小学

为人称道。

③　对所述内容并非遵义所特有，郑珍、莫友芝也有明确认

识，在《遵义府志卷二十二·学校一》中，郑、莫就认为

“今所载祭典，乃据学册历来承用者，中惟初献时盥洗及

饮福受胙一节《会典》无之，余悉同”，参见《遵义府志卷

二十二·学校一》，第６０１页。

④　关于现存各代方志数量统计，可参见《中国方志学纲要》

“第二章 方志史略”（张革非主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１版），《中国方志学》“第一章 绪论”

（王德恒、许明辉、贾辉铭著，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７

月第１版）等。

⑤　关于所列明清等时期的志书，可参见《吴郡志》（南宋范

成大撰，吴振岳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九江府志》（明

嘉靖何蓒、冯曾等修纂，上海古籍书店据明嘉靖刻本影

印）、《扬州府志》（明万历杨洵、陆君弼修纂，民国书目文

献出版社）、《灵寿县志》（清康熙卫秦龙、傅维鳽修纂，台

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宁波府志》（清雍正曹秉

仁修纂，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扬州府志》

（清雍正尹会一、程梦星等修纂，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

司印行）、《西宁府新志》（清雍正杨应琚修纂，台北文海出

版社印行）、《诸城县志》（清乾隆宫懋让、李文藻等修纂，

乾隆二十九年刻本影印本）、《南海县志》（清道光郑梦玉、

梁绍献修纂，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以及《贵阳府志》（清

道光周作楫、萧修纂，咸丰二年朱德?绶堂刻本）、《铜

仁府志》（清光绪喻勋、胡长松修纂，贵州省铜仁地委档案

室等整理，贵州民族出版社）、《荔波县志》（清光绪苏忠

廷、董成烈修纂，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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